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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有關計程車運輸業者僱用無執業資格人員駕駛計程車，管理漏洞嚴重，

交通部辦理總局院頒考核「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將本議題

列入管制措施與追蹤管考項目，應就裁罰、駕籍、車籍及汽車運輸業管理

系統間，進行資料之無縫接軌傳輸規劃，納入系統建置並提供必要的管理

並列入處理。 

  透過第二代公路監理系統資料的搜集與彙整，運用人工逐件追蹤結果顯

示，問題延伸係因缺乏硬體及軟體設計，故於透過第三代公路監理系統創

建初期，將關聯性問題以系統串接達無縫聯繫方式，評估成效最大，本案

茲因實務作業跨科室、跨所站、跨機關等，透過違規裁罰挑檔後連同檢附

資料移請權責單位製單舉發違反公路法，透過資料回寫之串接功能，快速

有效提升後續追蹤結果及提高行政效能。 

  鑑於公路監理系統之全面更新及提升效能，應用層面亦更加多元化與先

進，對於製開「舉發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通知單」之方式，由原來人

工手寫方式開單，經由系統功能之提升與多元作業模式，已可透過電腦套

印格式直接列印，透過連線後端監理系統 e化直接製單列印，強化了監理

行政效率。 

  本案創意想法對於不同系統間的串接運用，係透過資料來源的相關性、

原創性、衝擊性等構面築成一道循環系統以防止人工作業所造成的疏漏，

並透過知識管理及運用良好的資工具提高其該系統之使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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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有關計程車運輸業者僱用無執業資格人員駕駛計程車，促使吾人欲探討

公共安全與治安危害的問題而必須所做的努力。在硬體設備及軟體需求推

動初期，是否合乎監理作業需求以及跨系統串接，以及如何提升行政效

能?本研究主要以資料法及邏輯分析法，並透過第二代公路監理系統資料

的搜集與彙整，運用人工逐件追蹤結果顯示，問題延伸係因缺乏硬體及軟

體設計，故於透過第三代公路監理系統創建初期，將關聯性問題以系統串

接達無縫聯繫方式，評估成效最大，系統開發將資訊以安全方式揭露為發

展主流，將各系統關聯性無縫串接為本開發研究之工作重點，發展初期以

警方舉發大宗-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6條第 1項為設計開發重點

基礎，系統功能透過實務作業需求條件，如前揭相關違反條款，擴充如:

第 36條 2項、第 21條第 1項第 1款、第 22條第 1項第 2款…等，希冀

使作業更加完備及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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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有關計程車運輸業者僱用無執業資格人員駕駛計程車氾濫，管理漏洞嚴

重，交通部於102年辦理總局院頒考核「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

案」將本議題列入管制措施與追蹤管考項目，應就裁罰、駕籍、車籍及汽

車運輸業管理系統間，進行資料之無縫接軌傳輸規劃，納入系統建置並提

供必要的管理畫面及每日管理報表的產出，另立即檢視三代監理系統有無

納入訪談內容，列入處理。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從警政署公告在該署網站有關執法機關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成果

表中查得，就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6條第1項執行成果為例，經

警察機關取締97年度6,075件、98年度7,129件、99年度7,458件、100年度

6,755件、101年度7,014件，5年平均舉發數為6,886件；對照至公路主管

機關執行部分，以公路總局挑檔提供101年執行數為例，處罰條例第36條

第1項經裁決機關入案處理為6,906件，經以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91

條應製單舉發公路法之案件為2,428件(其中台北市公共運輸處舉發1,735

件、高雄市交通局1件,餘公路總局692件。)，在裁決單位與運輸業管理單

位之間，有明顯的管理漏洞，亦因本項管理涉及跨科室(總局各監理所

站)、跨所站(駕駛員與業者不同管轄機關)、甚至跨機關(直轄市裁決所、

公運處等)，若再追查近五年的執行績效，其漏洞難以想像，提出本項數

據希望檢視現行作業流程及規範，設法將漏洞防堵，對於人為疏失所造成

管理上的漏洞，如何改善，請在電子公路監理系統，規劃設計相關報表追

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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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關於系統需求規劃部分，本所會同相關單位進行研議，將前揭違反規定

者，後續運輸業管理單位依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91條等相關規

定另為處分，其管理作業流程納入第3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規劃，因事涉

裁罰單位及運輸業管理單位，廣納意見後，於系統建置部分本所研究想法

係以警方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6條第1項、36條第2項、21條

第1項、22條第1項第2款等告發單依規定入案時，系統能直接對應違規管

理系統作相對應處理，並產生相關程式報表供列印管理，相關單位可選擇

每日、每週、每月定期檢視檔案擷取資料，報表列印連同佐證附件資料，

逕送權責單位依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91條第1項第7款等相關規

定另為製單舉發，並以防堵人為疏失造成管理上的漏洞為開發設計重點。 

  本案創意想法對於不同系統間的串接運用，係透過資料來源的相關性、

原創性、衝擊性等構面築成一道循環系統以防止人工作業所造成的疏漏，

並透過知識管理及運用良好的資工具提高其該系統之使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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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研究主題 

(前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方法 

研訂工作項目 

1. 管理報表及名稱 

2. 格式內容及管理清冊 

3. 系統作業循環圖 

計畫擬定與執行情形 

執行方案 

1. 通知單格式定版 

2. 多階段測試 

3. 管理介面流程圖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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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擬定與執行情形 

第一節 計畫擬定 

有關計程車違規案件，應就裁罰、駕籍、車籍及汽車運輸業管理系統

間，進行無縫接軌傳輸規劃，因知識領域廣，關聯性較為複雜，如何防堵

作業漏洞、系統連網、無縫接軌，系統如何介接?就問題提起各子系統商

討有關作業細節及訪談需求，初步以規劃提供管理報表及查詢畫面管制計

程車違規案件之需求為設計方向，另有關跨機關整合過程需時間逐步完

成，在行政職權行使過程中，基於行政一體及作業之需要，各行政機關及

系統依其本身功能共同協助完成，並確認需求內容、流程與作業邏輯，以

利中華電信公司進行系統功能設計與開發。 

                                           

                                                                  

             

  

 

            

 

 

 

                                

 

 

                                           

 

 

圖 1 各單位關聯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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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執行情形 

交通部於第 3代公路監理系統建置初期需求訪談議題「有關計程車違規

案件，應就裁罰、駕籍、車籍及汽車運輸業管理系統間，進行資料無縫接

軌傳輸規劃。」，由第 3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業務應用組織工作會議交付

本所應邀集相關單位研商討論並列入追蹤管考，本案由於需求跨不同單

位，整合之複雜度較高，相關功能需求研討，本所遂於 102年 7月 10日

召開「有關計程車客運業者僱用無執業資格人員駕駛計程車，在裁決單位

與運輸業管理單位間之管理作業流程納入第 3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規

劃」，研議過程集思廣益採納各方意見，達成會商結論，於系統提供管理

報表及清冊之功能，並於違反相關規定之系統間產生關聯性及串接作業，

以利勾稽查核；另需提供影像功能查閱及案件銷案之功能，中華電信數據

通信分公司針對本案系統規劃之細節積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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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各單位關聯圖-2 

各縣市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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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吊銷處分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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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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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訂工作項目 

第一節 訂定管理報表代號及名稱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6條第 1項及違反公路法第 77條第 1

項暨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91第 1項第 7款之串接關聯報表-報表代號

134、名稱 36條不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證清單(已入公路法) 

 

說明:固定擇期挑檔(日&週&月) 

圖 3 報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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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訂定格式內容管理清冊 

1. VIL_134報表挑檔-產生<序號<車籍管轄單位<車號<車主姓名<違規單

號<車主證號<條款<違規日<公路法單號<公路法案件狀態<入案日期<公路

法開立 

2. 報表清單及附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6條第 1項存查聯影本)，

逕送舉發機關。 

 

 

 

圖 4 報表格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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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訂定系統作業循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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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執行方案 

第一節 舉發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通知單格式定版 

   現行「舉發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通知單」係採人工手寫方式開

單，開單耗時，為提升作業效率，節省人力時間，於第 3代公路監理資訊

系統之規劃期間，經各區監理所討論後獲得共識，將改採 3代電腦套印或

行動式裝置現場列印開單，並將原舉發通知單共計四聯(通知單聯、移送

聯、回覆聯及存查聯)酌予修整為二聯(通知單及移送單)，配合電腦化作

業及旨揭通知單格式或內容之修正有效率以達適用一致性。 

 

 

 

 

 

 

 

 

圖 5 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通知單格式定版 

 

總局仍未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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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多階段測試 

 系統建置初期由本所進行多次反覆測試後版本，再提供中華電信系統設

計師進行版本修正及欄位校正事宜，校正後再進行複測，期將新版套表及

相關對應欄位定版能如期完成。 

圖 6 套表測試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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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管理操作介面流程 

流程一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6條第 1項及違反公路法第 77條第 1項

暨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91第 1項第 7款之串接關聯作業圖 

說明:固定擇期挑檔(日&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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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二 

說明: 

1、 VIL_134報表挑檔產生<序號<車籍管轄單位<車號<車主姓名<違規單號

<車主證號<條款<違規日<公路法單號<公路法案件狀態<入案日期<公路法

開立等欄位。 

2、 報表清單及附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6條第 1項存查聯影本)，

逕送舉發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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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三 

查詢說明: 

1、 將 VIL_134號報表所產生之違反公路法單號後輸入後，查詢結果-該筆

資料案件狀態為{暫時列管簡稱暫管}而該查詢之各欄位所產生之資料來源

係由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6條第 1項入案系統串接連結而來。 

2、 該管轄單位係以該車號之車籍為列管單位，可經由重新入案舉發時異

動或修正之。 

 

 

 

暫管非

列管 

暫管非

列管 

以車籍為

舉發單位 



 

 16 

流程四 

 

列印套表通知單說明: 

 取 VIL_134號表所自動產生之違反公路法單號，至違反公路法入案功

能系統鍵入該單號，系統會帶出相關資料欄位(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 36條第 1項入案資料)，資料經比對後可進行修正或異動舉發單位及管

轄單位，業經入案存檔後即可選擇整批列印「舉發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

件通知單」，另行郵寄通知被處分人。 

 

 

鍵入公路法

單號自動代

出相關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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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五 

 

 

 

 

 

 

 

 

 

 

 

 

 

 

 

資料回寫說明: 

1、 違反公路法之案件經過整批入案及套印後，該清單報表將回寫至 

VIL_134報表清單之公路法開立欄位中由「未開」異動為「已開」。 

2、  案件經重新入案後，查詢畫面之案件狀態由「暫管」異動為「列

管」.。 

3、  另該報表已新增「已開立」及「未開立」選項之功能提供 user查核

追蹤。 

 

經由公路法入

案後，該筆單

號回寫至 134

報表{公路法

開立}呈現已

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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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六 

 

選項說明:  

  VIL_134清單報表中掣單類別就是否掣開違反公路法案件，提供「未製

單」、「已製單」之選項勾記功能，提供使用者查核管考。 

 

 

User 查核管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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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現階段完成工作項目與待完成工作事項 

第一節 現階段完成工作項目時程表 

工作事項 時程 

 102年 103年 104年 

 
7-8月 9-10

月 

11-12月 1-2

月 

3-4

月 

5-6

月 

7月 5月 

 需求訪談-跨議題討論 
        

 需求訪談-確認方式 
        

 畫面 UI 系統設計 
        

 應用系統開發建置 
        

 系統整合測試及平測 
        

 改善追蹤及查驗 
        

 實境測試上線 

(雙軌並行) 
        

 上線實施 
        

 

第二節 待完成工作事項 

一、 鑑於公路監理系統之全面更新及提升效能，應用層面亦更加多元

化與先進，對於製開「舉發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通知單」之方式，由

原來人工手寫方式開單，經由系統功能之提升與多元作業模式，已可透過

電腦套印格式直接列印，透過連線後端監理系統 e化直接製單列印，強化

了監理行政效率，惟改採電腦列印事涉法規修正事宜，業已研提陳報，尚

須俟交通部同意辦理方可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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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程車客運業者僱用無有效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及職業駕駛

執照之駕駛人違規情形嚴重，系統建置初期係先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 36條大宗作為設計藍本，後續對於違反相關規定者，視違規營業

嚴重程度可納入擴充條件一併辦理，以系統連線作業勾稽管理及製單處罰

為手段，以防止前揭違規行為持續發生，為此開發系統發揮最大效能為目

的。 

 

第七章 預期效益 

(一)  整體效益:本案茲因實務作業跨科室、跨所站、跨機關等，透過違

規裁罰挑檔後連同檢附資料移請權責單位製單舉發違反公路法，透過資料

回寫之串接功能，快速有效提升後續追蹤結果及提高行政效能。 

(二)  主辦效益:本系統透過違規裁罰挑檔後連同檢附資料移請權責單位

製單舉發違反公路法，透過資料回寫之串接功能，快速有效提升後續追蹤

結果及提高行政效能。 

(三)  協辦效益:透過新式表單電子化；將舉發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

通知單及送達證書透過上傳影像系統功能，可提供日後表單查詢之便利

性，                        簡化再調閱紙本程序，達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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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 如何防堵漏洞:系統連網、無縫接軌(各縣市警察機關、駕駛人管

理系統、運輸業管理系統)即時取得駕駛人最新資格及異動情形-----管理

面 

(二) 降低舉發錯誤:源頭管制、宣導(善用工具書)、入案傳輸勾記提示

錯誤之功能------------------------------------------------執行面 

(三) 設計管理報表、作業介面、每日列印專責稽核-----------稽核面 

※管理面、執行面、稽核面三面落實把關予以防範，增進社會治安及道路

交通安全，並維護計程車乘客及合法計程車駕駛人權益。 

 

第二節  建議 

(一) 本案無縫接軌傳輸，知識領域廣、關聯性複雜，事涉跨機關、跨

單位、跨科室，尚須建置橫向聯繫管道及改善方法，亦步亦趨逐步努力。 

(二) 為有效根絕計程車駕駛人無照營業違規情形，除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相關法規予以舉發處罰外，建議研議加重對於違規情節嚴重之行

為人列入未來修法之參考。 

(三) 加強執法取締之更積極的做法，除加重罰則罰鍰外，廢止營業執

照、吊銷車輛牌照，以防止持續性違規行為，維護道路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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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錄 

第一節  會議紀錄 

  本所 102年 7月 10日以北監運字第 1021004454號函:召開有關「計程

車客運業者僱用無執業資格人員駕駛計程車，在裁決單位與運輸業管理單

位間之管理作業流程納入第 3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規劃乙案」。 

 

第二節  舉發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通知單修正格式相

關函文 

  本所 103年 8月 5日以北監運字第 1030051871號函:有關配合第 3代公

路監理資訊系統上線後改採 3代電腦套印及行動裝置現場列印「舉發違反

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通知單」，擬建議將上述通知單之格式或內容，免明

訂於「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